环能集团运营管理部组阁方案
（精简稿）

一、改革及组阁原则
运营管理部职能。主要负责集团公司目标管理与考核；负责经营性资产监督管理及股权管理；负责法务及合同管理工作；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，指导事业群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；负责环保督查、综治信访、平安建设等工作；统筹国企改革、制度建设相关工作。
二、组阁岗位设置及岗位职责
本次运营管理部在改革试运行期间，除总支委已明确的牵头负责人外，拟通过组阁遴选方式另配备3名，具体岗位及职责如下。
（一）安全管理岗（1人）
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，指导事业群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；负责环保督查、综治信访、平安建设等工作。
（二）内控管理岗（1人）
负责经营性资产监督管理及股权管理；负责法务及合同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目标管理岗（1人）
负责公司目标管理与考核；统筹国企改革、制度建设相关工作。
三、组阁遴选范围及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遴选范围。环能集团全体在职在岗正式员工。
（二）基本条件
1.政治素质过硬，坚决拥护集团改革决策部署，认同集团发展理念；
2.熟悉企业运营管理相关业务，具备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行政办文、法务、安全管理等至少一项相关工作经验；
3.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及问题解决能力，工作作风务实；
4.服从工作安排，责任心强，能够适应改革后岗位工作要求。

